
2019 年注会《税法》新旧教材变化对比

第一章 税法总论

1.第五节税收执法相关内容变动比较大，其他没有实质变化。

第二章 增值税

整体实质性变动比较大

1.增值税税率调整为 2018 年 5 月 1 日后的新税率 16％、10％。

2.购进农产品抵扣进项税处：新增《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

32 号)的规定。

3.出口退税率进行修改。原“17％”税率调整为“16％”；原“11％”退税

率调整为“10％”。

4.小规模纳税人登记内容重新根据新政策编写。

5.“营改增通知”及有关部门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部分新增和删减。

6.增值税发票的适用及管理部分内容重新编写。

第三章 消费税法

1.柴油税目新增表述。

2.例题税率由 17％变为 16％。

3.外购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的扣除：将（9）外购已税摩托车连续生产应税

摩托车删除。

第四章 企业所得税

1.调整外购的资产企业所得税视同销售收入的确认——调整为按照被移送

资产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收入

2.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标准调整为“工资薪金总额 8％”，同时删除高新

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的规定。

3.新增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未在

2016 年税前扣除的部分的相关规定。

4、将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补亏期限延长至 10 年，新增这两类企

业认定标准。

5.资产损失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6.调整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7.研发经费税前扣除比例调整 75％。

8.新增“企业委托境外研究开发费用与税前加计扣除”的相关政策。

9.创投企业优惠，调整为“直接投资于初科技型企业”。

10.新增“设备、器具等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的规定”。

11.新增“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5-9 点税收优惠政策。

12.删除境外所得抵扣税额的计算的相关内容。

13.扣缴企业所得税部分内容重新编写。

14.第八节源泉扣缴整节内容删除，调整到“征收管理”下。

15.删除非居民企业核定征收部分内容。

第五章 个人所得税

实质性变动比较大，整章重新编写。

第六章 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和烟叶税法

1.烟叶税应纳税额的公式进行修改。

2.烟叶的纳税期限进行修改。

第七章 关税法和船舶吨税法

1.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单次交易限值，扩大限额，单次交易从 2000

元提高到 5000 元；年度交易由 20000 元提高到 26000 元。

2.船舶吨税新增“无法提供净吨位证明文件的游艇，按照发动机功率每千瓦

折合净吨位 0.05 吨”。

3.海关发现多征税款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应税船舶办理退还手续，

并加算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由原来的立即通知修改为 24 小时内通知）。

4.应税船舶发现多缴税款的，自缴纳税款之日一年内以通知修改为三年内通

知。

第八章 资源税法和环境保护税法

1.新增资源税代扣代缴的适用范围。

2.重新编写运杂费扣减内容。

3.新增两项税务机关确定应税产品计税价格的方法。

4.增加视同销售内容。

5.新增资源税相关例题。



6.新增“为促进页岩气开发利用，有效增加天然气供给，经国务院同意，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对页岩气资源税（按 6％的规定税率）减

征 30％。”

7.删除“纳税人应当向矿产品的开采地或盐的生产地缴纳资源税。纳税人在

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其纳税地点需要调整的，由

省级地方税务机关决定。”

8.新增“纳税人以自采原矿直接加工为非应税产品或者以自采原矿加工的精

矿连续生产非应税产品的，在原矿或者精矿移送环节计算缴纳资源税。”

9.新增“以应税产品投资、分配、抵债、赠与、以物易物等，在应税产品所

有权转移时计算缴纳资源税。”

10.新增“作为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税制改革举措而推出的环境保护税

基本特点的相关内容。”

11.环境保护税税目的详细分类解释。

第九章 城镇土地使用税法和耕地占用税法

1.延长专门经营农产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使用（包括自有和承租，

下同）的房产、土地，暂免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适用年限。

2.新增“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相关规定改写纳税人、征税范围、

计税依据的定义。

4.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发达、人均耕地特别少的地区，适

用税额可以适当提高，但最多不得超过当地适用税额的 50％”修改为“在人均

耕地低于 0.5 亩的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适当

提高耕地占用税的适用税额，但提高的部分不得超过上述第 1条确定的适用税额

的 50％。具体适用税额按照规定程序确定。占用基本农田的，应当按照适用税

额加征 150％。”

5.新增优惠政策“农村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残疾军人以及符合农

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农村居民，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新建自用住宅，免征耕地

占用税。”

6.删除优惠政策“农村烈士家属、残疾军人、鳏寡孤独以及革命老根据地、



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远贫困山区生活困难的农村居民，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新建

住宅缴纳耕地占用税确有困难的，经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经县级人

民政府批准后，可以免征或者减征耕地占用税”。

第十章 房产税法、契税法和土地增值税法

1.房产税法：删除“从 2001 年 1 月 1 日起，对个人按市场价格出租的居民

住房，用于居住的，可暂减按 4％的税率征收房产税。”

2.房产税法：新增三条免税政策。

3.契税法：第 6条税收优惠中新增“母公司以土地、房屋权属向其全资子公

司增资，视同划转，免征契税。”税收优惠的特殊规定政策期间到期延长至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4.土地增值税的纳税地点：纳税人是自然人的，当转让的房地产坐落地与其

居住所在地不一致时，由则“在办理过户乎续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变

为“在房地产坐落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第十一章 车辆购置税法、车船税法和印花税法

本章车辆购置税变化较大，按照新政策进行编写，车船税和印花税只是增加

了税收优惠，其他无变化。

第十二章 国际税收税务管理实务

1.本章名称改变，由“国际税收”变为“国际税收税务管理实务”。

2.删除《中新协定》中关于居民身份的判定标准等内容。

3.删除“受益所有人”和“导管公司”的阐述内容。

4.改写不利于对申请人“受益所有人”身份的认定的因素

5.删除“安全港条款下的受益所有人的判定”、“委托投资情况下的受益所

有人”的内容。

6.删除“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税务管理”中的内容。

7.在“受益所有人”的内容下增加了 3－8点。

8.增加了“合伙企业适用税收协定问题”的知识点。

9.删除“非居民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方法，在新教材第四章介绍。

10.删除“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企业所得税”下的内容，在新教材第四

章介绍。



11.删除“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劳务：应纳税额计算”下的内容，在新教材

第四章介绍。

12.增加“准备主体文档的企业，需注意的事项”。

第十三章 税收征收管理法

1.新增“本章中有关国税地税的表述仍然沿用以前的说法，有待新一轮国家

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完成后，《征管法》进行修订完善来加以明确”。

2.修改“开业税务登记的内容”。

3.修改“开业税务登记程序”的内容。

4.全部改写“变更、注销税务登记”的内容。

5.修改“停业、复业登记”的内容，并删除“纳税人停业期满未按期复业又

不申请延长停业的，税务机关应当视为已恢复营业，实施正常的税收征收管理。”

6.修改“发票管理”的内容，并新增“发票保管管理”、“发票的检查”、“2014

年国家税务局《关于创新税收服务和管理的意见》对发票发放领用的服务与监管

提出的新要求”三项内容。

7.增加“纳税人未按照规定使用税务登记证件，或者转借、涂改、损毁、买

卖、伪造税务登记证件的，处 2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 1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的罚款。”

8.删除“纳税信用管理试行办法适用于已办理税务登记，从事生产、经营并

适用查账征收的企业纳税人。”

9、新增“纳税信用级别”，特别是增加了 M级信用。

第十四章 税务行政法制

1.国地税合并，“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统一修改为“税务局”。

2.新增了“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的内容”。


